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于 2026年 3月 1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独立

董事 3 人，实到独立董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独立董事季丰召集并主持。 

 

会议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70 元（含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0,666,7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56,880,009.00 元（含税），占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71,272,437.74 元）的比例为 33.21%。本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盈

利状况，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的中远期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3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2、《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名李旭冬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李旭冬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李旭冬先生的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3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3、《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拟聘任杜香刚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杜香刚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

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其他情形。 

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3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研发的资金需

求、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包含本数）的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七天通知存款、智能通知存款、协定存款

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 2026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及决议有效期内

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负责具体操作实施。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且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和研发的资金需求、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及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3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5、《关于对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的要求，公司通过查验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金

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查阅了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

状况进行了评估。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严格

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各项监控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 34

条的规定要求。公司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

之间开展存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经与会独立董事表决，3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以下无正文） 

 

  



 

 

 


